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00年度科學志工老師招募簡章
100/3/18
一、宗旨:

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運用熱心服務社會之人力資源，參與本館業務之推動，支援本館各項業務及科教活動，激發民眾探討科學的興趣，為科學貢獻心力進而達成推廣科學教育之目的。

二、招募對象：

1.解說志工老師：有關常設展、特展等之導覽解說、演示及其他需支援項目。

2.服務志工老師：有關展場、劇場之引導及諮詢服務、秩序及安全維護、出入口管理事項及其他需支援項目。
三、報名資格：
1.身心健康、有主動服務熱忱、操守良好、行為端正、無不良嗜好者。

2.口齒清晰、思慮周延，且樂於接受科學新知。

3.能配合與協助本館運作，並遵守服務時間者。
4.解說志工老師需具高中(職)以上教育程度。

5.假日能服務者優先錄取。

6.每年服務時數至少需達100小時。
7.需全程參加本年4月24日(日)、4月30日(六)之基本教育訓練課程，並能持續服務滿一年以上者。

四、招募人數：

1. 解說志工老師：50位。
2. 服務志工老師：50位。
五、報名時間：
即日起至100年4月20日(三)止。
六、報名方式：
1.網路報名：http://www.ntsec.gov.tw→最新消息→科教館「100年度科學志工老師招募」開始報名囉→報名表。
2.現場報名：填寫報名表後繳交至本館1樓服務台。
3.通訊報名：填寫報名表後寄交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展覽組廖雅婷小姐

（111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89號）。
4.傳真報名：填寫報名表後傳真至02-66102300。
七、徵選過程：
1.第一階段

(1)初審：進行資料審核，通過者由本館以電話或e-mail通知面談。

(2)複審：採親自面談，合格者本館通知參加教育訓練。
2.第二階段

(1)教育訓練：
A.基本教育訓練（非內政部規定之基礎課程）：
a.對象：解說志工老師及服務志工老師。

b.時間：預訂於4月24日(日)、4月30日(六)。
B.專業教育訓練（本館相關專業課程）：
a.對象：解說志工老師。

b.時間：預訂於5月14日(六)、5月21日(六)、5月28日(六)，每天6小時，總時數18小時，請假時數不得超過4小時。
(2)實習：
A.服務志工老師：於基本教育訓練結束後開始，為期2個月。
B.解說志工老師：於基本教育訓練及專業教育訓練結束後開始，為期2個月。
(3)正式任用：實習考評合格者，即發給志工老師服務証及志工老師背心，正式擔任本館各項服務工作。

九、權利與義務
1.志工老師服務為無給職，惟服務期間每滿4小時得補助誤餐費100元（每月計算核撥）。

2.憑志工老師服務証可進入本館參觀（劇場、特展除外）。

3.參加本館舉辦的各項教育訓練、聯誼活動。

4.依規定借用本館圖書室圖書資料。

5.接受所從事工作所需之教育訓練與相關認證。

6.熱心服務、表現優異志工老師之獎勵表揚。
7.志工老師於服務時段得免費於館內停車（需志工老師本人駕車）。
8.志工老師服務時間為每日上午時段09：00至13：00，下午時段13：00至17：00；配合本館科教活動及服務需求，服務時間得另訂定。

9.志願服務期間至少滿1年，且每年服務時數需達100小時以上，少於100小時者即喪失志工老師資格。
10.志工老師均應遵守本館有關之各項規章，服務期間之服務態度、品德及工作績效等均列入考核範圍，凡有怠忽職責、行為不良，有損本館之館譽者，或嚴重破壞志工老師團隊和諧者，將撤銷其資格。

附件

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00年度科學志工老師報名表
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	照片黏貼處

	出生日期
	年  月  日
	婚姻狀況
□已婚□未婚□其他   
	

	身分証字號
	
	

	學歷
	

	經歷
	

	現職
	

	聯絡方式
	電話〈O〉：               〈H〉：          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

e-mail：

	聯絡地址
	（郵遞區號　　　　）


	報名類別
	□1.解說志工老師：有關常設展、特展等之導覽解說、演示及其他需支援項目。
□2.服務志工老師：有關展場、劇場之引導及諮詢服務、秩序及安全維護、出入口管理事項及其他需支援項目。

	可服務時間

〈可複選〉
	
	週一
	週二
	週三
	週四
	週五
	週六
	週日

	
	9：00-13：00
	
	
	
	
	
	
	

	
	13：00-17：00
	
	
	
	
	
	
	


※上述服務時段每次四小時。
※志工老師服務為無給職，且須遵守本館有關規章。
※報名表可e-mail：yating@mail.ntsec.gov.tw或傳真02-66102300展覽組廖雅婷小姐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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